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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火皇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佛山

市顺德区容桂铭鸿燃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宇煜五金有限公司、中山市征鸿阀体有限公司、中山市王朝五

金实业有限公司、中山市百朗士燃具电器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迪威五金塑料制造有限公司、顺德区

容桂贵顺五金厂、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火旺电器燃具厂、佛山市顺德区特联五金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长青

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福昌、谭冬明、黎明锋、李静师、方征、薛健仙、郭悦锋、陈国仁、黄诗、

曾建勇、周永昌、韩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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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按照上级部门关于开展重点产品质量提升工作部署，顺德区开展为期二年的家用燃气灶具产品质量

提升行动。结合近年来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监督抽检情况，选取了家用燃气灶用旋塞阀总成、燃烧器等

两项关键零部件为研究对象，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先进团体标准并推广实施，不断提升家用燃气灶

整机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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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灶旋塞阀总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燃气灶旋塞总成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组成、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标明最大工作压力在10 kPa以下，公称尺寸不大于DN25，使用GB/T 13611规定燃气的

家用燃气灶用旋塞阀总成（以下简称“旋塞阀总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306.1  55°密封管螺纹 第1部分: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6.2  55°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7  55°非密封管螺纹 

GB/T 8733  铸造铝合金锭 

GB/T 9114  带颈螺纹钢制管法兰 

GB/T 13611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T 14536.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6410  家用燃气灶具  

GB/T 16411-2008  家用燃气用具通用试验方法 

CJ/T 393  家用燃气器具旋塞阀 

3 术语和定义 

CJ/T 393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喷嘴 

安装在旋塞阀阀体上，利用燃气自身压力将燃气混合一定比例的空气后输送入燃烧器的装置。 

3.2  

调风板 

安装在喷嘴上，能调节空气进入燃烧器开口大小的金属板。 

4 分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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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类 

4.1.1 按可预计的操作次数可分为 80 000 次（A 级）、60 000 次（B 级）、40 000 次（C 级）。 

4.1.2 按燃气种类划分，可分为人工煤气旋塞阀总成、天然气旋塞阀总成、液化石油气旋塞阀总成。 

4.2 组成 

4.2.1 旋塞阀总成主要由阀体、阀芯及附加装置等组件组成，其中附加装置可包括点火装置、微动开

关、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等。 

4.2.2 旋塞阀总成结构示意图见图 1。 

 

标引序号说明： 

1——阀杆； 

2——气管连接进气口； 

3——调节风门片； 

4——热电偶（适用于带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的旋塞阀总成）； 

5——地线连接孔； 

6——电磁阀； 

7——地线固定孔； 

8——中心小火喷嘴； 

9——外环大火喷嘴； 

10——脉冲连接端口。 

图1 家用燃气灶旋塞阀总成结构示意图 

5 要求 

5.1 外观 

5.1.1 不应有明显撞伤、裂纹、气孔等缺陷，外表色泽基本一致，无影响性能的锈蚀，油污。 

5.1.2 旋塞阀总成组件内外部应清洁无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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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构 

5.2.1 喷嘴、调风板 

5.2.1.1 喷嘴应有足够的强度，与阀体出气口连接处应能承受 5 N·m 的扭矩试验。 

5.2.1.2 喷嘴尺寸应符合： 

a) 除卡簧槽位置外，壁厚不应小于 1.3 mm； 

b) 中心孔直径偏差为±0.01 mm； 

c) 中心孔与喷嘴外径同轴度为φ0.04 mm。 

5.2.1.3 调风板厚度应不低于 0.9 mm。 

5.2.2 孔 

5.2.2.1 用于旋塞阀总成部件组装或安装螺钉、销钉等的孔，不应穿透燃气通路。这些孔和燃气通路

之间的壁厚不应小于 1 mm。 

5.2.2.2 进气口内径不应小于 6 mm，各个出气口外径不应小于 12 mm。 

5.2.2.3 燃气通路中的工艺孔，应用金属密封方式永久密封。 

5.2.3 紧固螺钉 

5.2.3.1 除非旋塞阀总成正常操作和调节需要不同的螺纹，否则维修和调节时可以拆下的紧固螺钉应

采用符合 GB/T 9144 的公制螺纹。 

5.2.3.2 能形成螺纹并产生金属屑的自攻螺钉不应用来连接燃气通路部件或在维修时可以拆卸的部

件。 

5.2.3.3 能形成螺纹但不产生金属屑的自攻螺钉，只要可以被符合 GB/T 9144 的公制机械螺钉所代替

就可以使用。 

5.2.4 用于燃气通路的金属部件的连接 

5.2.4.1 对永久性的连接，在所规定的操作条件下应保持有效密封。 

5.2.4.2 熔点在 450℃以下的连接材料，可用作附加的密封材料，但不应用于燃气部件间的焊接或其

他工艺的连接。 

5.2.5 密封盖 

密封盖应能用通用工具拆下和重装，并应有漆封标记。密封盖不应妨碍旋塞阀总成在制造商声明的

整个流量范围内进行调节。 

5.2.6 拆卸和重装 

5.2.6.1 在维修和调节时需要拆下的各种部件，应能用通用工具拆装。这些部件的结构或标记，应保

证在按照制造商说明方法组装时不易装错。 

5.2.6.2 在维修和调节时可能被拆卸的各种闭合部件，包括用作测量和测试的部件，其结构应保证可

由机械方式达到气密性要求(例如金属与金属连接 O 形圈)。而不应使用像密封液、密封膏或密封带这类

连接化合物。 

5.2.6.3 不允许拆卸的各种闭合元件，应用能够显示出扰乱痕迹的方式密封(例如用漆)，或者需用专

用工具通过紧固来固定。 

5.3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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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一般要求 

材料的质量、所用尺寸和组装各种部件的方法应使得结构和性能特征安全可靠。当按照制造商说明

书安装和使用时，性能特征在合理使用期不应有明显改变。在这些情况下，所有组件应承受住使用时可

能遇到的机械、化学和热力条件。 

5.3.2 外壳、阀芯及喷嘴 

5.3.2.1 用于隔离大气与燃气的外壳应采用金属材料制成。 

5.3.2.2 允许使用“O”型垫圈等形式的密封材料。 

5.3.2.3 外壳应宜采用铝合金、铜合金等材料制造。其中，铝合金材料应符合 GB/T 8733 的规定。 

5.3.2.4 阀芯和喷嘴应采用铜合金，且铜含量（质量分数）应不小于 57 %。 

5.3.3 提供关闭力和密封力的弹簧 

5.3.3.1 弹簧应能提供足够的关闭力和密封力。 

5.3.3.2 弹簧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应设计为耐振动负载和耐疲劳。 

5.3.3.3 金属丝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mm 的弹簧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金属丝直径大于 2.5 mm 的弹簧

或由耐腐蚀材料制成，或采取防腐蚀保护。 

5.3.4 耐腐蚀和表面防护 

所有与燃气或大气接触的部件和除了5.3.3以外的弹簧，都应由耐腐蚀的材料制造或进行适当保护。

对弹簧和其他活动部件的防腐保护不应因部件的运动而受损。 

5.3.5 活动部件的密封 

5.3.5.1 对燃气通路中的活动部件和闭合元件的密封只能由刚性的、机械性能稳定的、不会永久变形

的材料来实现，不应使用密封膏。 

5.3.5.2 波纹管不应单独作为对大气密封的元件使用。 

5.4 燃气连接 

5.4.1 连接方法 

旋塞阀总成应设计成使用通用工具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燃气连接，例如使用适宜的扳手。 

5.4.2 连接尺寸 

对应的连接尺寸见表1。 

表1 连接尺寸 

螺纹或法兰公称尺寸，DN 螺纹或法兰 /英寸 压缩连接管外径/mm 

6 1/8 2～5 

8 1/4 6～8 

10 3/8 10～12 

15 1/2 14～16 

20 3/4 18～22 

25 1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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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螺纹 

进出口螺纹应符合GB/T 7306.1、GB/T 7306.2或GB/T 7307的规定，并从表1所给系列尺寸中选择。

进出口的螺纹连接设计，应保证把超过有效连接长度2个螺距的管子，拧入阀体螺纹段时，不应妨碍阀

门运行，螺纹止挡也应满足要求。 

5.4.4 管接头 

使用管接头进行连接时，如果接头螺纹不符合GB/T 7306.1、GB/T 7306.2或GB/T 7307的规定，应

提供管接头配件或者接头螺纹的全部尺寸细节。 

5.4.5 法兰 

旋塞阀总成上的法兰，如果不能与符合GB/T 9114的法兰连接，应提供与标准法兰连接的转接头，

或提供配件的全部尺寸细节。 

5.4.6 压缩连接 

如果采用压缩连接，进行连接前管子不应变形。 

5.5 构件 

5.5.1 旋塞阀总成 

5.5.1.1 自锁措施 

旋塞阀总成在关闭位置应有自锁装置。 

5.5.1.2 开启、关闭方向 

旋塞阀总成开启时应采用逆时针旋转，关闭时采用顺时针旋转。 

5.5.1.3 阀芯锥度 

旋塞阀总成阀芯锥度应为1:5～1:6，与阀体由磨损造成的间隙应能用弹性件自动消除。 

5.5.1.4 密封长度 

旋塞阀总成关闭状态时，阀芯与阀体之间的密封长度在圆周方向与母线方向均应大于2.0 mm。 

5.5.1.5 限位装置 

应使用限位装置限制旋塞行程的超位，限位装置的强度应符合5.6.4.4的要求。 

5.5.1.6 阀芯的位置 

正常使用时，施加予阀芯的力不应使它能从其基座上抬起或移至可能造成燃气泄漏的位置。 

5.5.1.7 旋转角度 

5.5.1.7.1 如果设置小流量位置，则可位于全开位置之后或全开和关闭位置之间。 

5.5.1.7.2 如果小流量位置位于全开位置之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由关闭位置转为全开位置， 旋转角度应为(90±5)°； 

——全开位置和小流量位置之间的旋转角度应大于 70°，本要求不适用于多出口旋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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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7.3 如果小流量位置位于关闭位置和全开位置之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由关闭位置转为全开位置，旋转角度应大于 90°； 

——由小流量位置转为全开位置，旋转角度应大于 70°，本要求不适用于多出口旋塞； 

——应在关闭与全开位置之间设置一个限位。 

5.5.1.7.4 如果单出口旋塞阀总成未设小流量位置，由关闭位置转为全开位置的旋转角度应为(90±

5)°。 

5.5.1.8 加润滑剂 

旋塞阀总成应设计成正常加润滑剂不造成气路的堵塞。 

5.5.1.9 气量预调装置 

如果有的话，预调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容易操作，活动部件不应掉入旋塞阀总成的气路内； 

——操作时只能使用专用的改锥或扳手； 

——应固定在其设置的位置，并保证密封。 

5.5.1.10 弹簧作用 

阀芯应通过弹簧定位在阀体上，且应能自动消除阀芯与旋塞阀总成之间的间隙。 

5.6 性能 

5.6.1 一般要求 

5.6.1.1 旋塞阀总成应在下列范围正常运行： 

a) 整个工作压力范围； 

b) 0℃～60℃环境温度范围或制造商提出的更宽范围。 

5.6.1.2 辅助功能和特点应按照制造商声称的内容进行试验和检查。 

5.6.2 气密性 

5.6.2.1 外部气密性 

旋塞阀总成在6.2.2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其泄漏量不应大于0.06 L/h。 

5.6.2.2 旋塞阀总成内部气密性 

旋塞阀总成主体在6.2.3.1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其内部泄漏量不应超过表2中的数值。 

表2 旋塞阀总成内部泄漏量 

进口公称尺寸，DN 内部泄漏量/( L/h) 

DN<10 0.02 

10≤DN≤25 0.04 

5.6.3 耐用性 

5.6.3.1 密封材料耐燃气性 

5.6.3.1.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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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燃气接触的弹性材料应是均质的，无孔隙、杂质、砂粒、气泡和肉眼可见的其他表面缺陷。其构

件应符合5.6.3.1.2和5.6.3.1.3的要求。 

5.6.3.1.2 衬垫耐燃气性 

作衬垫用的橡胶、塑料等材料，按GB/T 16411-2008中16.3.1试验时，质量变化率应小于10%，并且

不应有影响使用的软化、变质等现象。 

5.6.3.1.3 油脂耐燃气性 

作密封材料用的油脂按GB/T 16411-2008中16.3.2试验时，当丁烷气温度20 ℃时质量变化率小于

10%，丁烷气温度4℃时质量变化率小于25%。 

5.6.3.2 标识耐用性 

5.6.3.2.1 粘贴的商标和所有标志应按 GB 14536.1-2008 中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进行抗磨、耐潮湿和耐

高温测试，并不应掉色和变色，始终保持清晰易读。 

5.6.3.2.2 操作钮上的标识应能够经受手动操作引起的连续触摸和摩擦，并保持完好。 

5.6.3.3 耐划痕性 

在耐潮湿测试前和后，阀门应能承受6.3.1的测试，不应被钢球划穿裸露金属面上的保护涂层。 

5.6.3.4 耐潮湿性 

5.6.3.4.1 所有部件(包括表面有保护涂层的部件)应能承受 6.3.2 的测试而没有肉眼可见的过度腐

蚀、脱落和起泡痕迹。 

5.6.3.4.2 某些部件存在轻微腐蚀迹象时，应确保旋塞阀总成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5.6.3.4.3 腐蚀可能对旋塞阀总成的连续安全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部件不应有任何腐蚀痕迹。 

5.6.3.5 耐振动性能 

包装后的旋塞阀总成经10 Hz频率,5 mm振幅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各30 min振动后,气密性应符合

5.6.2的规定, 且应能正常使用。 

5.6.3.6 耐跌落性能 

包装后的旋塞阀总成经跌落试验后,气密性应符合5.6.2的规定, 且应能正常使用。 

5.6.4 操作特性 

5.6.4.1 操作扭矩 

按照6.4.1方法进行试验，旋塞阀总成的实测操作扭矩应小于或等于0.2 N·m，装有压电式点火装

置的旋塞阀总成在阀开启时操作扭矩应小于或等于0.6 N·m。 

5.6.4.2 操作力 

按照6.4.2方法进行试验时，旋塞阀总成的轴向操作力应小于或等于40 N。 

5.6.4.3 自锁装置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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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塞阀总成在关闭位置锁定，按照6.4.3试验，在施加1 N·m时不应开锁。该扭矩不应永久损害开

关的性能。 

5.6.4.4 限位装置强度 

旋塞阀总成在全开位置时，当按照6.4.4试验时，其限位装置不应有变形及损坏现象。 

5.6.5 功能特性 

旋塞阀总成耐久性应符合： 

a) 旋塞应承受相应于 4.1.1 给出的分类操作次数。这不适用于气量预调装置； 

b) 旋塞阀总成经6.5.2耐久试验后应无可见的损坏或对标志位置无可见的改变。泄漏应符合表2、

表 3 规定的值。操作所需的力应不超过 5.6.4.1 或 5.6.4.2 的规定值； 

c) 在可以进行综合耐久试验的部分应同时进行试验操作。在规定次数后，应对各项功能进行检查。

对剩余用作其他功能的次数的耐久试验应个别进行。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测试应在空气温度为(20±5)℃，环境温度为(20±5)℃环境条件下进行。 

6.1.2 试验顺序 

应按照本文件的条款顺序进行旋塞阀总成试验。 

6.2 气密性试验 

6.2.1 一般要求 

6.2.1.1 所用装置的误差极限应是±1 mL 和 10 Pa，泄漏量测试的精度应在±5 mL/h 以内。 

6.2.1.2 内部泄漏用 0.6 kPa 初始测试压力进行测试，然后内部和外部泄漏都用 4.2 kPa 测试。 

6.2.2 外部气密性 

给旋塞阀总成进口和出口同时供给6.2.1.2中所给的测试压力，打开所有闭合元件，测量泄漏量。 

6.2.3 内部气密性 

6.2.3.1 旋塞阀总成内部气密性 

当旋塞阀总成芯在关闭位置，打开其他闭合元件，在旋塞阀总成进口供给6.2.1.2中所给的测试压

力，测量泄漏量。 

6.3 耐用性试验 

6.3.1 耐划痕试验 

a) 一个直径为 1 mm 的固定钢球，带有 10 N 的接触力，以(30～40)mm/s 的速度，在阀门的表面

划过，试验结果应符合 5.6.3.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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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6.3.2 耐潮湿测试后重复划痕测试，测试装置见图 2。 

 

 
标引序号说明： 

1——弹簧负载 10 N； 

2——划痕点，钢球直径1 mm。 

图2 划痕测试装置 

6.3.2 耐潮湿试验 

旋塞阀总成在(40±2)℃温度和超过95%相对湿度的恒温箱间内放置48 h。然后将旋塞阀总成从箱内

取出，用肉眼检查有无保护层表面的腐蚀、起泡或爆皮的痕迹。然后旋塞阀总成应在环境温度下停留24 

h并再次检查。 

6.3.3 其他 

按GB 16410及相应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 

6.4 操作特性试验 

6.4.1 操作扭矩 

使用合适的扭矩计测量操作扭矩，以检查5.6.4.1的符合情况。扭矩计的精度在5.6.4.1就旋塞阀总

成的相对尺寸规定的最大扭矩的±10%范围内。以大约1.5弧度/s的恒定角速度完成开、关动作。 

6.4.2 操作力 

使用合适的测力计测量操作力，以检查5.6.4.2的符合情况。测力计的精度在5.6.4.2就旋塞阀总成

的相对尺寸规定的最大操作力的±10%范围内。 

6.4.3 自锁装置强度 

旋塞阀总成在关闭状态下，接受10次施加的1 N·m扭矩(时间为10 s)，以检查5.6.4.3的符合情况。 

6.4.4 限位装置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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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塞阀总成在全开位置时，接受10次施加的1 N·m扭矩(时间为10s)，以检查5.6.4.4的符合情况。 

6.5 功能特性试验 

6.5.1 一般要求 

应按制造商的标明(说明书)试验、检查辅助功能和特点。 

6.5.2 旋塞阀总成耐久性试验 

6.5.2.1 静态耐久性试验 

两个旋塞阀总成(一个在打开位置，另一个在闭合位置)，在下列条件下承受连续地耐温试验: 

a) 按照制造商声称的不高于 0 ℃的最低操作温度环境中放置 48 h； 

b) 按照制造商声称的不低于 60 ℃的最大操作温度环境中放置 48 h。 

注：本试验之后，在没有任何预操作前提下检查旋塞操作扭矩。 

6.5.2.2 动态耐久性试验 

旋塞阀总成应按照4.1给定的操作次数进行反复操作试验，操作频率(每分钟次数)应由制造商标明，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操作扭矩和操作力不应大于 5.6.4.1 和 5.6.4.2 规定值的 130%； 

——制造商声称的不低于 60℃的最大操作温度完成操作次数的 50%； 

——在(20±5)℃完成操作次数的 50%。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7.2 出厂检验 

7.2.1 产品应经过生产厂质检部门检验合格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为 5.1、5.2.3～5.2.6、5.6.2.1。 

7.2.2 出厂检验中若有不合格项，可修复后重新提交检验，若再出现不合格项，则判该产品不合格。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形的，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投产； 

b) 材料或生产工艺有较大的改动； 

c) 批量生产中的周期检验；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7.3.2 型式检验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抽取，每次随机抽取 3 个。 

7.3.3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5 章的所有项目。型式检验的全部项目均符合时,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任何

项目不合格，判定该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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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标志 

旋塞阀总成表面应至少包含如下清晰可见的永久性标识： 

a) 制造商或商标 

b) 产品型号 

c) 制造日期（年月）或代码； 

d) 操作次数等级代码。 

8.2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应包括使用、操作和维修的所有相关内容，应包括： 

a) 规定压力、压差下的额定流量； 

b) 环境温度范围； 

c) 燃气接口； 

d) 产品分类的信息(见 4.1)； 

e) 不允许拆卸部位的声明。 

8.3 包装 

8.3.1 包装应安全、牢固、美观。 

8.3.2 包装箱应有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字样或图示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3.3 包装箱应标注以下信息： 

a) 制造商名称及地址； 

b) 产品名称； 

c) 产品型号； 

d) 制造日期； 

e) 数量。 

8.4 运输 

运输、装卸时应小心轻放，禁止抛扔碰撞，防止剧烈震动和雨淋。 

8.5 贮存 

8.5.1 旋塞阀总成应存放在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下。 

8.5.2 旋塞阀总成应按型号分类存放，堆码不应过高，防止挤压和倒垛损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